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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 2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向

全体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直接送达、邮寄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2 次

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8年 5月 18日 09：00以通讯的方式召开该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人，

实到 9人。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全部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1、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内容详见公司当日披露的《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鉴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

系，与控股股东持股合并计算。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4票，其中：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按照本员工持股计

划的约定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办理已死亡持有人的继承事宜，提前终止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2）授权董事会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做出决定；

（3）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涉证券、资金账户相关手续以及购买股票的锁

定和解锁的全部事宜；

（4）授权董事会确定或变更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机构，并签署相关协议；

（5）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

生变化的，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员工持股计划做出相应调整；

（6）授权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项下后续各期员工持股计划；

（7）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

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8）授权董事会在未来 2年内审议通过相同结构要素的员工持股计划方案。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4票，其中：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两项议案关联方董事闫凯境、孙鹤、吴迺峰、朱永宏、苏晶均回避了表决，其余四名

董事表决全部通过。

以上两项议案需经股东大会通过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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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 2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向全体监事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直接送达、邮寄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2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8年 5月 18日 11：00以通讯的方式召开该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 5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全部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

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正良先生主持，并就以下事项形成决议：

1、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

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

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表决情况为：有效表决票 5票，其中：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以上议案需经股东大会通过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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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临时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按照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2018 年 5 月 18 日上午 09:30 公司召

开了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临时职工代表大会， 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征求了员

工对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意见。 本次会议应出席职工代表 40 人，实到 40 人，会议经民主审

议、出席会议代表人 40同意；0人反对；0人弃权，经出席会议代表过半数同意，有效表决通过

了《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会议就公司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决议内容：

1、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完善公司薪酬激励机制，提高员工的归属感、责任感，充

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实现劳动者和所有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有利于挖掘公司内部增长的

原动力，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2、《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内容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同意《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相

关内容。

3、会议同意公司董事会择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特此决议。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2018年 5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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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 5月 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国际港务大厦多功能厅（上海市东大名路 35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126,860,60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6.85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戌源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5人，董事白景涛先生、郑少平先生，独立董事杜永成先生、李

轶梵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4人，出席 2人，监事刘刚先生、吕胜洲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丁向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388,109 99.9976 472,396 0.0023 100 0.0001

2、议案名称：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388,109 99.9976 472,396 0.0023 100 0.0001

3、议案名称：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388,109 99.9976 472,396 0.0023 100 0.0001

4、议案名称：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379,609 99.9976 480,896 0.0023 100 0.0001

5、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379,609 99.9976 472,396 0.0023 8,6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申请 2018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374,609 99.9975 477,396 0.0023 8,600 0.0002

7、议案名称：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388,109 99.9976 472,396 0.0023 100 0.0001

8、议案名称：2017年董事、监事年度薪酬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378,609 99.9976 473,396 0.0023 8,6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4,830,395 99.9899 2,030,110 0.0100 1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126,298,909 99.9972 549,996 0.0027 11,7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17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447,228,264 99.8925 480,896 0.1074 100 0.0001

8

2017年董事、监

事年度薪酬情

况报告

447,227,264 99.8923 473,396 0.1057 8,600 0.0020

9

关于续聘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的

议案

445,679,050 99.5465 2,030,110 0.4534 100 0.0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峥宇、韩春燕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19日

证券代码：600485� � � �证券简称：信威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044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 5月 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7 号楼信威大厦

一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9,037,1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32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公司董事蒋伯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北京信威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2 人，公司董事长王靖、董事吕东风、余睿，独立董事罗建钢、

王涌、刘辛越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公司监事段茂忠、刘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铮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蒋伯峰、程宗智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329,853 99.9400 707,345 0.0600 0 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329,853 99.9400 707,345 0.0600 0 0

3、议案名称：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443,587 99.7800 2,581,811 0.2190 11,800 0.0010

4、议案名称：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431,153 99.9486 604,245 0.0512 1,800 0.0002

5、议案名称：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443,587 99.7800 2,581,811 0.2190 11,800 0.0010

6、议案名称：公司 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442,953 99.9496 594,245 0.0504 0 0

7、议案名称：公司 2018年度综合授信申请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448,387 99.7804 2,588,811 0.2196 0 0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8,441,953 99.9495 583,445 0.0495 11,800 0.001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407,365 84.8995 604,245 15.0557 1,800 0.0448

2

关于聘请公司 2018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3,418,165 85.1686 583,445 14.5374 11,800 0.294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涛、赵叶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议案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19日

证券代码：600055� � � �证券简称：万东医疗 编号：临 2018-018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部分股份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鱼跃科技 "）持有本公司 133,

482,901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68%。 鱼跃科技于 2017年 6月 8日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 6,46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17年 6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万东医疗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临 2017-023）。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近日，本公司收到鱼跃科技的通知，因融资需要，鱼跃科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090.00万

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86%，占其所持本公司

股票的 15.66%），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登公司 "）办理完毕股

权质押登记，质押初始日为 2018年 5月 15日，质押期限一年。鱼跃科技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

能力，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险。

二、股份解质的具体情况

2018年 5月 18日， 鱼跃科技已将其原质押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6,460.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部分解除质押，解质数量为 2,58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77%,占其

所持本公司股票的 19.33%），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

记解除手续。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 鱼跃科技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33,482,901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68%，已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 5,970.00 万股，占鱼跃科技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44.72%，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11.04％。

特此公告。

北京万东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539� � � �证券简称：云图控股 公告编号：2018-027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宋睿先生函告，获悉

宋睿先生将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

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备注

宋睿 是 3,100

2017年 11月 29

日

2018年 5月 18

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7.88% --

宋睿先生于 2017 年 11 月 29 日将其持有的 3,100 万股股份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详见公司 2017 年 12 月 1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4）。 2018年 5月 18日，宋

睿先生将上述 3,100万股质押股份提前购回，并办理完成相关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宋睿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393,282,949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8.94%；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31,0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7.88%，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07%；累

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39,187,062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60.82%，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23.68%。

二、备查文件

华泰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购回交易。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9日

证券代码：000008� � � �证券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18056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6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5月 18日（星期五）14:30；

（2）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8年 5月 18日 9:30-11:30和 13:00-15:00；

（3）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18 年 5 月 17 日 15:00 至 2018 年 5 月 18 日 15:

00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号院 1号楼中坤大厦 16 层公司会议

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神州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6、 会议通知及提示性公告等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28 日和 2018 年 5 月 12 日

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4名，合计持有公司 658,685,637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3715%，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名，合计持有公司 573,732,

011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57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 4名，

合计持有公司 84,953,626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43%。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及股东代表 9名，代表股份 86,867,86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82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名，代表股份 1,

914,2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名，代表股份 84,

953,6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14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会议，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大会对各事项逐一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股）

比例

（%）

1.00

《2017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658,673,637 99.9982 12,000 0.0018 0 0 通过

2.00

《2017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658,673,637 99.9982 12,000 0.0018 0 0 通过

3.00

《2017 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658,673,637 99.9982 12,000 0.0018 0 0 通过

4.00

《2017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658,673,637 99.9982 12,000 0.0018 0 0 通过

5.00

《2017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658,673,637 99.9982 12,000 0.0018 0 0 通过

6.00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

授信提供 担保 的议

案》

658,673,637 99.9982 12,000 0.0018 0 0 通过

此表中“比例（%）”指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

票数（股）

比例

（%）

1.00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86,855,861 99.9862 12,000 0.0138 0 0

2.00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86,855,861 99.9862 12,000 0.0138 0 0

3.00 《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86,855,861 99.9862 12,000 0.0138 0 0

4.00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6,855,861 99.9862 12,000 0.0138 0 0

5.00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6,855,861 99.9862 12,000 0.0138 0 0

6.00

《关于为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86,855,861 99.9862 12,000 0.0138 0 0

此表中“比例（%）”指投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上述第 6项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上述第 1 项 - 第 5 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2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

告。 第 6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8年 4月 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韶华、顾鼎鼎。

3、法律意见结论：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全文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五、备查文件

1．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9日

证券代码：000008� � � �证券简称：神州高铁 公告编号：2018057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董事长通知，获悉其将持有的

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王志全 否 16,200,000 2016-11-21 2018-5-17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7.95%

王志全 否 15,000,000 2017-6-12 2018-5-1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7.36%

合计 - 31,200,000 - - - 15.31%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长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 203,690,8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7.23%；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140,672,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4.99%。

三、备查文件

1、股权质押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9日

证券代码：000088� � � �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2018-11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地点：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 1289号海港大厦一楼会议室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现场会议召开人：公司董事长乔宏伟先生

4、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2018年 5月 18日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8日 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 5 月 17 日

15:00至 2018年 5月 18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1,310,222,53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7.4607%。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1,310,129,432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67.4559%；

2、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93,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的 0.0048%。

3、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3 人，代表股份 1,772,532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913%。 （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提案：

（一）关于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0,22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_______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2,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提案。

经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研究决定：1、公司 2017 年度税后利

润分配拟按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拟以公司的总股本 194,22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

发现金股利 0.21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公司 2017年度拟不送股。 2、公

司 2017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0,22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_______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2,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三）关于公司董事会 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0,22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_______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2,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四）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7年度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0,22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_______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2,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五）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度履行职责情况报告的提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7年的工作进行了述职。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0,22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_______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2,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六）关于公司 2018年度预算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0,22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_______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2,5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

该提案获表决通过。

（七）关于修改《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08,543,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718％；反对 1,679,432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82％；弃权 _______ 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2524％；反对 1,679,43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7476％；弃权 _______股（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该项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请登陆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阅《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度工作报告》、《公司监事会 2017 年度工作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17 年度

履行职责情况报告》、《公司 2018年度预算》、《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黄晓静、陈威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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